
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
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94 年上易字第 883 號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94 年 10 月 19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恐嚇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94年度上易字第883號

上　訴　人　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
上　訴　人

即　被　告　甲○○

選任辯護人　楊俊樂律師

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恐嚇案件，均不服台灣台中地方法院94年度

易字第631號，中華民國94年5月30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台

灣台中地方法院93年度偵字第11716號 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

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事  實

一、甲○○與丁○○係夫妻，二人因財產處理問題發生不睦，丁

    ○○於民國（下同）93年5月下旬起即與甲○○分居，甲○

    ○欲促丁○○出面處理財產問題，不思以正當手段為之，竟

    基於概括之犯意，先於同年5月下旬及6月初某日，連續書寫

    內容為：「限你於週一之前回家，否則我將會：‧‧‧三、

    除非你永遠不在中興或教育界；否則限期內沒回家；我絕對

    會做得比上週更精采，不信你試試，我沒工作了；我隨時備

    等你；沒回家；你準備丟工作。」、「你的信用卡、印章、

    汽車鎖匙及２４７００現金連用包包我一併拿走了！‧‧‧

    你將家裡電話停話，請複機，手機我已複話了；如果繼續頑

    迷下去，我會不計一切後果，電話不複話或再停話的話，你

    看會如何？不妨可以試試！如果讓我忍無可忍，我也會天天

    來，‧‧‧」等以加害財產之信件恐嚇丁○○，使丁○○心

    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社會日常生活之安全；又於同年10月18

    日起至同月21日間，甲○○復承前概括犯意，連續在電話中

    向丁○○恫嚇稱：「‧‧‧從現在開始我不會讓你知道我在

    做什麼，但自今天開始，我會讓你們家走入絕路‧‧‧從今

    天晚上開始，我要讓你看看一個人家破人亡是什麼滋味‧‧

    ‧你們家每個人我都會應付，不只是你而已，反正我會叫人

    將小孩殺死也不一定‧‧‧明天我的東西沒拿到後，我會叫

    謝破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我會凌虐她到發瘋‧‧‧我馬上

    行動給你看，小孩你最好也顧好，你老媽最好也不要出門，

    不信看看‧‧‧對付你的方法很多，我不作而已，等到我做

    ，告訴你我會讓你全家全口灶哀父哀母，哭父哭母，死父死

    母。」、「我馬上行動給你看，小孩你最好也顧好，你老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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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也最好不要帶出門，不信你再看看，‧‧‧要對付你的方法

    有很多，我不做而已，等到我做，我告訴你，我會讓你全口

    灶，哀父叫母，哭父哭母，死父死母，都有」各等語，以將

    加害丁○○自身及其家人生命安全之事恐嚇丁○○，使其心

    生畏懼，致生危害於社會日常生活之安全。

二、案經丁○○告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

    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訊之上訴人即被告甲○○堅詞否認涉犯有上揭犯行，辯稱略

    以：第1、伊經過丁○○的辦公室，是經過丁○○的學生同

    意的，不是潛入的，是光明正大的進入。第2、伊要請丁○

    ○出來解決這些事情，已經有經過法律途徑，有婚姻諮詢專

    家，調解委員，系主任出來都沒有辦法解決。且那時婚姻諮

    詢專家還沒有開始講，丁○○就離開了。第3、伊並沒有拿

    走丁○○的財物，伊只是幫丁○○保管，拿回家放，且丁○

    ○事後拿回去的東西，就是伊當初拿回去的東西。這些都已

    經在不起訴處分當中了，伊並不是拿走丁○○的財物，只是

    保管，當初丁○○在另案竊盜案件中，就為不實的指訴，被

    檢察官拆破，所以竊盜案件不起訴了。第4、錄音帶、ＶＣ

    Ｄ都是經過變造過了，與伊當初的原意不同，當初所寫的信

    ，也跟丁○○拿出來的不同，伊所說的話都不是這樣子的，

    伊沒有恐嚇之意思各等語。被告選任辯護人則為之辯稱：被

    告與告訴人是夫妻關係，因財產發生爭議，處理財產爭議應

    該是雙方坐下來談，但是告訴人選擇避不見面，致使被告只

    好以電話、書信的方式，來跟告訴人聯絡。本件恐嚇部分，

    偵卷第9頁告訴人已經有提到不會因此產生懼怕，而是生氣

    ，這部分應該不構成恐嚇罪，另同偵卷第7頁部分，所書寫

    的內容，其中有1點，雙方沒有爭議的是叫他回家，可證明

    被告的目的是叫告訴人回家，而不是要恐嚇告訴人。錄音譯

    文部分，從法院的譯文看出，告訴人的所有答話內容都只有

    1個字「嗯」，沒有特別的反應，所以看不出來告訴人有任

    何懼怕的意思，且從證人丙○○證述，告訴人通話中的口氣

    相當平靜，此部分也不構成恐嚇，因為告訴人沒有因此心生

    懼怕的意思各等語。

二、經查：

（一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丁○○於偵查中指訴甚詳，並經

      原審法院及本院以證人身分加以訊問及交互詰問時結證屬

      實；此外，並有告訴人提出之書信原本2張（附於原審法

      院中簡字卷證物袋內，同偵卷第7頁、第8頁【手寫頁碼為

      第9頁】所示影本）、電話錄音光碟（附於偵卷及同院簡

      易案卷，偵卷部分因保存失當已破損，一般機器無法解讀

      ，已由告訴人於本件簡易程序中重新拷貝2份，提出附於

      同院簡易案卷證物袋內）及電話譯文在卷可資佐證。

（二）被告對於偵卷第7、8頁（手寫頁碼為第9頁）所示之書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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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確為其書寫並不否認，惟其中第7頁書信部分則認關於文

      末之「你準備丟工作。」等文字中之「丟」字其原字為「

      去」，且「。」係經人添加云云，並舉證人丙○○所述為

      證。然查：

      ⑴經訊之證人即告訴人丁○○證稱，該紙條原本放在信封

        內，訂在伊辦公室外面的公佈欄上。該張紙條，伊拿到

        時，就是此內容，伊只是將它收起來，沒有動它等語（

        見原審法院94年5月16日審判筆錄）。

      ⑵經原審法院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，該

        局覆以系爭筆跡係由鉛筆所書寫，經以光譜影像比對儀

        檢視，未發現有明顯差異，且筆劃間無交錯情形，歉難

        認定；另關於最後一個「。」（句號）是否事後加註變

        造一節，因本局無是項鑑驗儀器，歉難辦理等語（見該

        局94年4月6日刑鑑字第0940051059號函）。同上同一事

        項又經本院函請法務部調查局鑑定之光碟，該局以由於

        缺乏明顯特徵可供認定，歉難鑑定，有94年9月12日第

        00000000000號函復本院為憑（見本審卷第55頁）。據

        上，雖該局對原審法院及本院告以無從鑑定，然前原審

        送請鑑定之刑事警察局亦稱經以光譜影像比對儀檢視，

        未發現有明顯差異（丟字部分），可見該鉛筆痕跡並非

        由不同之鉛筆撰寫出來乙節堪可認定。而依證人丙○○

        所述，被告係於其居住處書寫該書信，書寫後即因急著

        去找系主任而前往之（見同院同上審判筆錄）；則被告

        既係在證人丙○○住處書寫，他人顯難取得同一枝鉛筆

        ，則亦無從於事後任意添加筆劃。又其在本院行交互詰

        問時供述稱：該紙之內容有看過，時間久了，已不記得

        了等語（見本審卷第20頁），亦難作為有利於上訴人即

        被告之認定。

      ⑶被告於簡易程序中曾具狀指稱，該偵卷第7頁書信文字

        ，原係「我沒工作了；我隨時備等你趕快回家；你準備

        去工作。你一定要解決並出面處理家裡的事」等文字（

        見被告94年2月22日答辯狀所附證2）；嗣復改稱僅有「

        丟」及「。（句號）」經竄改云云（見原審94年3月14

        日訊問筆錄）；然由上開書信全段文字觀之，無論係被

        告原所述之「我沒工作了；我隨時備等你趕快回家；你

        準備去工作。你一定要解決並出面處家裡的事」，或嗣

        改稱之「你準備去工作」等文句，均無法與前文相對應

        ，其辭句明顯不通，且文意亦不暢順。而原文之「‧‧

        ‧除非你永遠不在中興或教育界；否則限期內沒回家；

        我絕對會做得比上週更精采，不信你試試，我沒工作了

        ；我隨時備等你；沒回家；你準備丟工作。」前後文句

        連貫，且表達之意義完整，復對照其同一書信之首行、

        第1、2段文字，堪認「你準備丟工作」確屬被告之原文

        及原意無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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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⑷證人丙○○固證稱被告係書寫「你準備去工作」云云，

        然經訊之證人被告是否全以手寫，其證稱是，惟對於該

        書信第1、2行文字係以印刷文字列印方式，竟復答以伊

        不清楚，伊係大概看一下云云（見同院同上審判筆錄）

        ，足見證人丙○○對於被告如何書寫系爭書信，並未全

        然了解，書寫後亦未仔細審閱，其所述關於書信內容之

        文字為何乙節，要難遽予採信。

      ⑸又上開書信內容對告訴人丁○○恫嚇稱要讓告訴人丟工

        作，被告將不計後果，天天來等，衡之告訴人目前於國

        立中興大學擔任助教，且年歲已近40（民國00年出生）

        ，依目前社會環境，如非另有專長，中年轉業確有困難

        ，而被告以將使其丟工作之話語恫嚇告訴人確足使其心

        生畏懼；被告辯稱並無恐嚇行為，僅係要求告訴人出面

        解決家庭糾紛云云，實不足採。

      ⑹查對於系爭被告與告訴人間電話通話錄音內容部分，被

        告不否認為其與告訴人丁○○之對話，且經證人丙○○

        證稱其確曾聽聞被告與告訴人間多次之通話（見原審法

        院同上審判筆錄），該證人丙○○就該部分於本院行交

        互詰問時所供亦無從為被告有利之佐證。再經臺灣臺中

       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結果，該錄音內容確為一女

        子與一男子間之對話經過，該女子聲音與被告聲音相仿

        ，且對話內容流暢清晰並無剪接之情事，堪信該錄音光

        碟應為真實，有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憑（見偵卷第74頁

        ）；被告對錄音之真正辯稱經變造云云，然並未舉證以

        為證明，且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原亦僅表明錄音內容是經

        過篩選，而非所謂變造，其前後所言亦有不符；再被告

        所舉之證人丙○○亦到庭證稱，伊記得他們通話的內容

        ，主要是要跟告訴人要股票，還有離婚的官司，甲○○

        說要告他們全家，要讓他們去關之類的話，還有詛咒他

        們全家出去被車撞死，全家不得好死，類似這種話（見

        同院同上審判筆錄），核與錄音內容中被告確有口出惡

        言之事實相符，足見告訴人並無明顯變造錄音內容之情

        事；再該錄音內容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勘

        驗結果，對話內容流暢清晰並無剪接之情事，已如前揭

        ，被告辯稱經變造云云，不足採信。又送驗錄音光碟1

        片，經檢視該光碟片中央部分有3處裂痕破損，復以電

        腦及聲紋儀器實際操作，均無法播放該光碟片內容，故

        歉難鑑析，有法務部調查局94年9月12日第00000000000

        號函在卷可稽（見本審卷第55頁）。

      ⑺告訴人對錄音內容曾委請「中外翻譯社」譯成譯文附於

        偵查卷（見偵卷第66頁至第70頁），再經原審法院於準

        備程序中徵詢公訴人、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意見後，同

        意由原審法院院法官助理，將錄音內容全文譯出，亦有

        譯文乙份附於同院卷。被告對同院法官助理所為之譯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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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亦表示與告訴人所提出之錄音ＣＤ內容相同，是此部分

        譯文堪認與錄音內容相符。經查，依上開譯文顯示被告

        於與告訴人多次電話通話中，一再以言詞向丁○○恫嚇

        稱：「‧‧‧從現在開始我不會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，

        但自今天開始，我會讓你們家走入絕路‧‧‧從今天晚

        上開始，我要讓你看看一個人家破人亡是什麼滋味‧‧

        ‧你們家每個人我都會應付，不只是你而已，反正我會

        叫人將小孩殺死也不一定‧‧‧明天我的東西沒拿到後

        ，我會叫謝破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我會凌虐她到發瘋

        ‧‧‧我馬上行動給你看，小孩你最好也顧好，你老媽

        最好也不要出門，不信看看‧‧‧對付你的方法很多，

        我不作而已，等到我做，告訴你我會讓你全家全口灶哀

        父哀母，哭父哭母，死父死母。」、「我馬上行動給你

        看，小孩你最好也顧好，你老媽也最好不要帶出門，不

        信你再看看，‧‧‧要對付你的方法有很多，我不做而

        已，等到我做，我告訴你，我會讓你全口灶，哀父叫母

        ，哭父哭母，死父死母，都有」等。則該等言詞於客觀

        上，足以使人心生畏怖，而擔心自身及家人生命、身體

        之安危；且告訴人亦陳稱其確實已感到生命、身體安全

        受到威脅，家中並因此加裝監視器及保全等情（見同上

        審判筆錄）。被告辯稱並無恐嚇行為，僅係要求告訴人

        出面解決家庭糾紛云云，實不足採。至證人丙○○雖證

        稱，其於聽聞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時，告訴人聲音平

        靜，沒有聽到丁○○有恐懼的意思，然其亦稱沒有看到

        告訴人，是憑感覺，自己的感覺等語，足見證人所言係

        其個人推測之詞；且告訴人到庭亦證稱其當時確實會害

        怕，伊硬壓到平靜的樣子，伊不想讓被告趁心如意，所

        以裝成平常的樣子等語，是自不能僅以證人丙○○所述

        即推認告訴人未因被告之行為而心生畏懼。又被告雖提

        出仁愛醫院之病歷資料1份記載其患有精神官能性憂鬱

        症、急性心理壓力反映之混合性疾患（見本審卷第49頁

        ），其日期為94年8月1日及同月2日，其屬身心內科之

        疾病應屬情緒性之一種病因，其據此請求送鑑其在93年

        10月18日至同年月20日間之精神狀態，經查本院歷次庭

        審其對答如流，精神毫無異狀，本院認無送鑑查明精神

        狀態之必要。

      綜上所述，被告上揭所辯，俱不足採；本件事證明確，被

      告上揭犯行，均堪以認定。

三、核上訴人即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

    。所為先後多次犯行，所犯係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，顯係基

    於概括犯意反覆為之，為連續犯，依刑法第56條規定論以1

    罪，並加重其刑。又告訴人起訴事實雖未敘及被告93年10月

    21日之之犯行，然該部分事實與公訴人起訴之犯罪事實既具

    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，應為起訴效所及，自在本院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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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審理之範圍，併此敘明。原審因依刑法第56條、第305條、

    第41條第1項前段，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、第2

    條，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係夫妻，被告犯本案之罪係因夫妻

    二人間未能妥善解決家庭糾紛，致一時失慮為此犯行，惟其

    犯罪手段確足以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並危害其安全，其犯罪所

    生之損害，及其犯罪後仍堅詞弗承犯行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

    處拘役50日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其認

    事用法及量刑並無不當，檢察官上訴意旨認原判決量刑過輕

    云云，被告上訴意旨矢口否認犯罪，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

    當，均非有理由，俱應予駁回。又被告始終堅不承認犯罪，

    不宜為緩刑之宣告，併此敘明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94　　年　　10 　月　　19 　　日

            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  官  陳  紀  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王  國　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陳　嘉  雄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上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陳　信　和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94　　年　　10 　月　　20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Ａ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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